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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新邵县人民政府签订邵阳华统农业产业链建设项目

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框架协议为表达双方开展战略合作意向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

确定性。后续的具体投资事项尚需另行约定，具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不确定

性。 

2、本框架协议涉及的金额为预估数，与实际投入可能存在差异。投建具体

项目尚需履行决策程序及相关部门批准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框架协议的签订预

计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3、本框架协议有效期为 6 个月，如果 6 个月内协议双方未签订正式合作协

议，本框架协议则自动失效。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与

新邵县人民政府签订了《邵阳华统农业产业链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（以上

及以下简称“本框架协议”），双方就公司在新邵县投资建设邵阳华统农业产业链

项目达成合作意向。 

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与新邵县人民政府

签署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 

 

二、框架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 

本框架协议对方新邵县人民政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有



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甲方：新邵县人民政府 

乙方：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甲方同意乙方在新邵县投资建设邵阳华统农业产业链项目，主要建设饲

料加工、生猪养殖、生猪屠宰加工、肉制品深加工等项目。 

2、项目总投资约 9.84 亿元。新增用地约 1230 亩，具体根据实际需要确定。

其中工业用地 30 亩，在新邵经开区内选址，通过招拍挂方式供地；农业用地约

1200 亩，甲方协助乙方与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得。农

业用地在县城外乡镇选址 3-5 处，建设养殖基地。 

3、该项目建设享受甲方招商引资政策支持，甲方同时积极协助乙方向上级

争取项目补贴资金。 

4、乙方负责筹资、建设、管理与运营。 

5、乙方项目建设必须符合绿色、生态、环保等国家相关政策要求。 

6、本协议为双方就项目战略合作的原则性约定，不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力，

只明确甲乙双方可针对项目开展合作及相关前期工作。具体涉及的项目建设内

容、投资规模、土地、规划设计、经营期限、保障机制、及双方的责、权、利等

未尽事宜，以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约定为准。 

7、本协议有效期为 6 个月。6 个月内签订正式合作协议以正式合作协议约

定为准，6 个月内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本协议自动失效，甲、乙双方均不需承

担对方的任何损失和费用。 

 

四、框架协议签署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通过双方合作，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，加快主业发展，促

进双方生猪产业链产业与环保生态双赢，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。 

本协议为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的框架协议，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



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本框架协议存在的风险  

本框架协议为签约双方表达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

不确定性。本框架协议有效期为 6 个月，如果 6 个月内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本

框架协议则自动失效。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情况，依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

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新邵县人民政府签署的《邵阳华统农业产业链建设项目合作框架

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0 月 8 日 


